南投縣政府有線電視系統收費費率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0年8月15日（90）授府新媒字第90131384號函頒訂定
中華民國97年2月14日97府行廣字第09700342450號函
修正本要點名稱、第三點、第四點、第十點、第十六點；並刪除第十九點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府行廣字第1050042652號函修正第四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
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府行廣字第1060080125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十四點、第十五點
一、南投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  

    展，並維護收視戶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設有線電視系統收費費率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核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申報收視費用，以保障收視戶權益。
三、本會掌理事項如下：
 （一）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審核本縣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之收視費用。
 （二）有線廣播電視法暨其施行細則有關收費標準之法令、規範等研提建議事項。          
 （三）有線電視收費爭（異）議案件之受理、協調與仲裁。

（4） 其他與有線電視收費有關事項。
四、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除副縣長為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
    府遴聘下列人員擔任之:
（1） 本府新聞及行政處處長。
（2） 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及傳播、財經、會計、法律、工程技術專家學者。
五、本會委員由縣長聘任，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續聘以一次為
    限。聘期未滿之委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並得補聘其他人選繼
    任，其繼任人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六、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請假時， 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會議主席。
七、本會應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使得開議，以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委員應親自出席，指派或委託他人參加會議，不得視為親自出     
    席，亦不得代行職權。
九、本會會議之決議方式，由委員討論後決定之。

十、本會委員應本公正客觀之立場行使職權，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本
    會對於利益迴避有爭議者，由主席裁決之。

十一、本會開會時，得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必要時並     
       得邀請轄內或轄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有線電視公、協、學
       會或相關社團列席陳述意見，但應於表決前退席。
十二、本會開會不公開，所作成之決定應做成紀錄，並以本府名義     
       行文。
十三、本會應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十四、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應依規定於每年八月一日起一個月內向     
       本府申報次年收視費用。
       前項收視費用經本會審核後，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公告，並副知
       中央主管機關。

十五、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收視費用時，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各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

（二）各項費用之平均單位成本分析及投資報酬率計算書。

（三）上一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四）基本頻道表、訂戶數、經營成本及營運現況。
（五）訂戶安裝數位機上盒之比率、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及未來之整體規劃。但系統經營者已完成以數位化技術向全部訂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無須檢送有線電視數位化進度。
（6） 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法規應備置之移轉訂價報告或其替代文據。
（7） 公用頻道及地方頻道之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
（8） 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9） 社會救助及公益活動之參與情形及未來規劃。
（10）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十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新聞及行政處處長兼任，承主任委 

      員之命綜理本會幕僚業務；置幹事二人至三人，由本府新聞及行
      政處人員派兼之。
十七、本會主任委員、委員、執行秘書、幹事等均為無給職。但府外委
      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十八、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